
2.法例管制

禽畜廢物管制計劃管制下列三類地區：

管制區─ 在區內飼養禽畜必須領有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簽發的飼養禽畜牌照，及須遵

守廢物處置（禽畜廢物）規例；

禁制區─ 嚴禁在區內飼養禽畜；及

限制區─ 不准在區內成立新禽畜農場；區內只容許領有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簽發飼養

禽畜牌照或獲得環境保護署署長簽發授權書的現有禽畜農場存在；現有禽畜

農場亦須遵守廢物處置（禽畜廢物）規例。

禽畜廢物禁制、管制及限制區的位置圖見附錄一；農友若要參閱詳細圖則，可往土地註冊處

索閱。修訂計劃的實施時間表概覽見附錄二。

2.1 飼養禽畜牌照

所有農友均須向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申請飼養禽畜牌照。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會按地區

分期接受申請。申請牌照日期如下：

限制區 申請牌照日期

18-25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1.前言

政府在一九八七年首次頒布禽畜廢物管制計劃，管制禽畜（即豬、雞、鴨、鵝、白鴿及鵪鶉）

廢物有關的污染。在與禽畜業廣泛商討後，再於一九九四年修訂管制計劃。現行法例管制見諸廢

物處置條例與公眾衛生（鳥獸）條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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